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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人權保障諮詢委員會臺北市人權保障諮詢委員會臺北市人權保障諮詢委員會臺北市人權保障諮詢委員會    

第第第第 22228888 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3 年 3 月 21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00 分 

開會地點：市政大樓 11 樓吳三連廳 

主持人：丁副召集人庭宇                     記錄：溫婉如 

出席單位及人員：(略) 

討論議題： 

壹壹壹壹、、、、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提提提提報上次報上次報上次報上次((((第第第第 22227777 次次次次))))會議紀錄與各機關處理情形會議紀錄與各機關處理情形會議紀錄與各機關處理情形會議紀錄與各機關處理情形(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詳詳詳詳會議資料會議資料會議資料會議資料))))。。。。    

  決議：就國土開發議題，請觀光傳播局於下次會議提出報告。  

貳貳貳貳、、、、專題報告專題報告專題報告專題報告：：：：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一一一一：：：：「「「「多元成家多元成家多元成家多元成家」」」」法案專題報告法案專題報告法案專題報告法案專題報告    

一、臺北市政府民政局報告：內容詳會議資料（略）。 

二、主席：請委員就專題報告予以指教。 

三、與會委員意見： 

(一)主席意見： 

在報告第 19頁引用法務部 83年 8月 11日(83)法

律決字第 17359 號函釋，其中學者「均認為」的

部分，可能近年的見解會有更改，是否加上「當

時」或是把時間點作適當的呈現。另外想請問一

下，前陣子有關性別登記取消與否，內政部不贊

成，詳情是怎麼樣？  

(二)民政局回應： 

戶籍登記的欄位是有性別欄的，身分證也有。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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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是在研議取消身分證上登載性別的欄位，這部

分比較單純，就是類似以前的籍貫一樣，另一個

是可否有跨性別的選擇，就是性別欄裡面不僅能

記載男性或女性，而有其他的選項。又對於變性

的部分，目前戶政機關的要求必須生理和心理都

完成，需要醫生評估證明。 

(三)主席意見： 

戶籍法是中央的法規，在這樣的條件之下，我們

從性別平等或友善的角度能做什麼。不是停留在

播放電影或友善廁所，登記的方面，可否隱蔽？

例如身分證，可以選擇隱蔽與否，不隱蔽就存在，

這個問題很敏感，但是應該想一下還可以做什麼

事。  

 (四) 葉慶元委員意見： 

1. 之前有想過ㄧ個方法，但是還是卡在內政部，

就是我們現在其實不能辦婚姻登記是沒辦法，

因為中央不給辦，你也 key 不進去，內政部的

系統是鎖死的，夫的身分證碼數字開頭必須為

1，妻必須為 2，如果要兩個都輸入 1 開頭的，

就輸不進去，反之亦然。我是在想有沒有可能

做家屬登記？內政部不知道會不會完全不讓，

或是有沒有空間？不能做伴侶登記，能不能做

家屬登記？民法規定，沒有親屬關係，但是共

同生活之人，可以登記為家屬。那家屬可以解

決什麼問題？至少他今天要簽手術同意書的時

候，拿出戶口名簿來，我是家屬。以前的家屬

是指長工或妾。有些案子是父親已經過世了，

父親以前的妾跟現在的小孩一點關係都沒有，

還是可以是家屬，沒有繼承權，但至少在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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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文件上可以獲得一定程度的承認。報稅

上，家屬也有一定的好處。這個東西相對來說

比較不敏感，對最保守的人來說，會牽動到婚

姻的那條線也沒有了，對同志運動也是一定程

度的肯定，這方面是可以嘗試的。 

2. 財產方面，本來我遺產要分給誰就分給誰，但

是真正的親屬會有特留分，若有小孩跟配偶，

完全不分給他們是不行的；至於財產制度，家

屬是不行的，但是配偶可以依據約定採取特殊

的財產制度，共同財產制等等。如果都沒有的

話，其實寫了遺囑就都不是問題了，但是在兩

個是同志伴侶沒有小孩的狀況之下，就會有雙

方的父母可不可以繼承財產的問題，其實是可

以的，伴侶反而沒有保障。這個是現階段無法

突破的問題。 

 (五)主席意見： 

有關家屬的建議非常好，可以嘗試。有關性別登

記的部分，建議要可以選擇，欄位整個取消被內

政部拒絕了，那空白呢？  

(六)民政局回應： 

空白的部分，是指身分證上顯示空白，或是戶籍

系統就不登記？其實目前的作法，不只是性別

欄，其實在統號的部分，在決定是男女的時候就

分 1 跟 2 了。有一個方法是，身分證上的性別欄

位，就類似以前的籍貫，就不再登記了。其實舊

式的身分證還有分男證跟女證，男證是黃色，女

證是紅色，現在已經改成同一個顏色，所以對於

性別欄是否需要登載在身分證上，這部分可以在

考量，但是戶政機關方面，我們在出生的時候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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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會做性別的登記，這部分要刪除比較困難。 

(七)蔡立文委員意見： 

這個問題可能不能這樣看。內政部的決定，我們

必須要遵守。如果說臺北市要自己有什麼變革，

那第一個受到衝擊的就是女權會，是否還有存在

的必要？因為這就是針對特定性別給予積極協助

的政策。 

(八)主席意見： 

目前的身分證上，除了統號之外，還有性別欄，

我們是提出建議，1 和 2 這個很難去改，但是如果

建議說可以空白？我不覺得有同志考量的人會怕

別人知道自己是男是女，但是會不願意去登記。

可否向中央提出建議？ 

(九)民政局回應： 

他們也會擔心標籤化的問題，一般的異性戀會覺

得登記男性或登記女性不重要，有登記沒登記無

所謂，但如果刻意把那個欄位可以選擇空白，反

而會有異樣眼光。目前戶政系統是內政部建制

的，也無法做到空白。系統一按，製作出的身分

證就是有性別欄位的。提出建議是可以，但是同

意的權限還是在內政部。 

(十)主席裁示： 

我們的結論是要建議，要朝向哪個方向做，逐步

達成。所以除非戶政系統允許你這麼做，不然是

沒有辦法的。 

案由二案由二案由二案由二：：：：「「「「教師工作權教師工作權教師工作權教師工作權」」」」專題報告專題報告專題報告專題報告    

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報告：內容詳會議資料(略)。 

二、主席：請委員就專題報告予以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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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會委員意見： 

 (一)主席意見： 

他們有通報招生上或財務上的困難嗎？(教育局

回應：金甌女中因少子化，招生有變少，但沒聽

說財務上有困難。)調降薪資，需要報教育局嗎？

(教育局回應：只要董事會通過就可以。)調降包括

本薪嗎？本薪沒有全國一致的依據嗎？(教育局

回應：教育部是規定得比照公立學校教師的敘薪

標準，但沒有強制規定。)這牽涉到一個問題是

說，如果學校發生班級減少非常明顯，學生流失

嚴重，周轉不靈等等，減薪比較說得過去，如果

沒有，又採取這個動作，就會引起比較大的爭議。

說招生逐年減少，那有數據嗎？ 

 (二)蔡立文委員意見： 

   有另一個問題要跟教育局請教。你們認為教育部

102 年 10 月 24 日這個函釋之後才開始實施，對先

前發生的案子不適用，也就是回歸到 82 年 11 月

22 日的函釋，除了你們引用的那句「各校得比照

公立學校現行規定辦理」之外，還有「亦得另訂

較嚴之規定」也就是說他在原則跟例外都有規

定。那請問本案是學校另訂了較嚴的規定還是較

鬆的規定？較嚴是對誰較嚴格？是拘束學校還是

拘束教師？一個函釋不可能說，可以比公立學校

更低吧？所以當然是拘束學校啊，但是現在這個

狀況就已經是函釋的例外了啊，所以不需要用到

102 年的函釋。教育局是主管法令的機關，對 82

年的函釋應該有自己的解釋，只是解釋的方法，

邏輯上如果跟這規範不一樣的話，適用上有點危

險。今天他寫的「得」究竟是原則、例外、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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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示？如果今天「得」跟「亦得」是原則跟例外

的規定的話，今天他不符合原則，那他符不符合

例外呢？如果也不符合，那為什麼會認為他符合

82 年的函釋呢？除非說認為 82 年的函釋也只是

例示，但如果是例示，為什麼要用原則跟例外？

這也講不通。(教育局回應：如果是「得」的話，

有裁量空間，是「應」的話，就是私立學校一定

得比照辦理。)當然是有裁量空間，但是他把方向

限定在二擇一。 

 (三)主席意見： 

1. 按照你們的解釋，教育部等於沒有規定了，所

以教育局的報告，一方面 82 年這個函釋要弄清

楚，一方面學校要減薪，不管是本薪還是福利，

需要提出證明，招生有困難，財務有困難等等。

如果在招生很好的情形下，還可以把福利津貼

這些的刪掉，後患無窮。報告裡提到的減少 1

萬 4,000 元，是本來 3萬，變成 1 萬 6,000 元，

還是全部刪掉？他不是每月少 1萬 4,000 元

啊，他是含工作費、補助費的 1萬 4,000 元全

刪，加給整個沒有了，要說清楚。 

2. 法制化是中央的職責，那我們能做什麼呢？首

先不管哪一所學校，他們的減薪，包括減本薪

跟補助費，跟他的招生有無關係？有無嚴重的

減班問題？若沒有這類問題，又發生這種情

形，應協助教師會，會同勞動局介入，若私校

不改善，可以減班減補助。不要只等中央規範、

等教育部，我們現在就可以幫助教師會。 

 (四)郭玲惠委員意見： 

我們要思考地方政府針對教師薪資到底可以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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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不要只等教育部的定型化契約範本，我們地

方也有，臺北市有其特殊性，很多學校招不到學

生，但是臺北市很多私校是可以招到很多學生

的，甚至將來 12 年國教，有很多變化。所以我具

體的建議，第一個是這份報告並不完整，應該下

次繼續報告，包含針對這個個案的原則，以後要

怎麼做，雖然有分公佈前及公佈後，但是未來還

有很多問題會發生，薪資要如何做定型化範本；

第二就是未來要怎麼做，薪資這個部分是可以簽

訂團體協約的，而團體協約除了學校跟教師簽，

最重要是教育局要同意，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必須

從工會法著手，及早因應，也能夠有指標出來，

希望全臺北市的私校都有一定的薪資水準，這個

部分要請教育局研議。很多私校有發生類似問

題，調解完之後也希望簽團體協約，但是我們好

像沒有積極因應。 

(五)主席裁示： 

我們就依照郭委員的建議，本案請重新整理，剛

才郭委員提到一個重點，其他學校類似情形，或

潛在的案子，並不是說完全漠視招不到學生或少

子化的問題，但是主政的單位不能用少子化來掩

護私校減薪。就像 105 年可能會有大學招不到學

生，但那是後段的學校，前段當然都有啊，臺大

有可能招不到嗎？所以招不到生是自己的問題。

所以你們報告時要把剛才提的方向做到，報告本

身要清楚，還有沒有潛在的問題？哪些學校已經

面臨招生不足，可能會減薪？數據要出來。建立

處理的流程，假如出現教師會或工會抗議，我們

怎麼處理？我們找勞動局、法務局來協助，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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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他們？這樣才能繼續討論。不能什麼事情都

等著中央。還有就是剛才蔡委員提到的，82 年教

育部的函釋，最好跟教育部查清楚，釐清到底是

什麼意思。從嚴是規範學校，還是規範薪資？ 

叁叁叁叁、、、、臨時動臨時動臨時動臨時動議議議議：：：：    

於下次於下次於下次於下次((((第第第第 29292929 次次次次))))人權會議召開前人權會議召開前人權會議召開前人權會議召開前，，，，通知各位委員通知各位委員通知各位委員通知各位委員，，，，研議研議研議研議

是否是否是否是否要去實地參訪動保處的設施要去實地參訪動保處的設施要去實地參訪動保處的設施要去實地參訪動保處的設施？？？？    

肆肆肆肆、、、、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一一一一、、、、請教育局就請教育局就請教育局就請教育局就「「「「教師工作權教師工作權教師工作權教師工作權」」」」於下次於下次於下次於下次（（（（第第第第 22229999 次次次次，，，，下同下同下同下同））））

人權會議人權會議人權會議人權會議((((暫定暫定暫定暫定 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20202020 日日日日，，，，下同下同下同下同))))作作作作補充補充補充補充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二二二二、、、、請觀光傳播局就請觀光傳播局就請觀光傳播局就請觀光傳播局就「「「「國土開發國土開發國土開發國土開發－－－－有關本市違法民宿有關本市違法民宿有關本市違法民宿有關本市違法民宿」」」」於下於下於下於下

次次次次人權會議作專題報告人權會議作專題報告人權會議作專題報告人權會議作專題報告。。。。    

三三三三、、、、請工務局就請工務局就請工務局就請工務局就「「「「本市違法民宿牽涉之水土保持問題本市違法民宿牽涉之水土保持問題本市違法民宿牽涉之水土保持問題本市違法民宿牽涉之水土保持問題」」」」於下於下於下於下

次次次次人權會議作專題報告人權會議作專題報告人權會議作專題報告人權會議作專題報告。。。。    

四四四四、、、、請勞動局就請勞動局就請勞動局就請勞動局就「「「「身障者工作權身障者工作權身障者工作權身障者工作權」」」」於下次於下次於下次於下次人權會議作專題報人權會議作專題報人權會議作專題報人權會議作專題報

告告告告    ((((第第第第 27272727 次會議決議事項次會議決議事項次會議決議事項次會議決議事項))))    

五五五五、、、、請產請產請產請產業發展局就業發展局就業發展局就業發展局就「「「「動物保護動物保護動物保護動物保護」」」」於下次於下次於下次於下次人權會議作專題報人權會議作專題報人權會議作專題報人權會議作專題報

告告告告。。。。((((第第第第 27272727 次會議決議事項次會議決議事項次會議決議事項次會議決議事項))))    

六六六六、、、、請教育局就請教育局就請教育局就請教育局就「「「「校園霸凌校園霸凌校園霸凌校園霸凌」」」」於下次於下次於下次於下次人權會議作專題報告人權會議作專題報告人權會議作專題報告人權會議作專題報告。。。。

((((第第第第 27272727 次會議決議事項次會議決議事項次會議決議事項次會議決議事項))))    

伍伍伍伍、、、、散會散會散會散會：：：：11112222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分分分。。。。 


